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!"##$年 ""月 $日%法发&"##$’$(号

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对夫妻共同财产的处理)应当依

照*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+,*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

法+及有关法律规定)分清个人财产,夫妻共同财产和家庭共

同财产)坚持男女平等)保护妇女,儿童的合法权益)照顾无过

错方)尊重当事人意愿)有利生产,方便生活的原则)合情合理

地予以解决-根据上述原则)结合审判实践)提出如下具体意

见.
",夫妻双方对财产归谁所有以书面形式约定的)或以口

头形式约定)双方无争议的)离婚时应按约定处理-但规避法

律的约定无效-
(,夫妻双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)为夫妻共

同财产)包括.
!"%一方或双方劳动所得的收入和购置的财产/
!(%一方或双方继承,受赠的财产/
!$%一方或双方由知识产权取得的经济利益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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!"#一方或双方从事承包$租赁等生产$经营活动的收益%
!&#一方或双方取得的债权%
!’#一方或双方的其他合法所得(
)$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*复员$转业军人所得的复员费$

转业费*结婚时间 +,年以上的*应按夫妻共同财产进行分割(
复员军人从部队带回的医药补助费和回乡生产补助费*应归

本人所有(
"$夫妻分居两地分别管理$使用的婚后所得财产*应认定

为夫妻共同财产(在分割财产时*各自分别管理$使用的财产

归各自所有(双方所分财产相差悬殊的*差额部分*由多得财

产的一方以与差额相当的财产抵偿另一方(
&$已登记结婚*尚未共同生活*一方或双方受赠的礼金$

礼物应认定为夫妻共同财产*具体处理时应考虑财产来源$数
量等情况合理分割(各自出资购置$各自使用的财物*原则上

归各自所有(
’$一方 婚 前 个 人 所 有 的 财 产*婚 后 由 双 方 共 同 使 用$经

营$管理的*房屋和其他价值较大的生产资料经过 -年*贵重

的生活资料经过 "年*可视为夫妻共同财产(
.$对个人财产还是夫妻共同财产难以确定的*主张权利

的一方有责任举证(当事人举不出有力证据*人民法院又无法

查实的*按夫妻共同财产处理(
-$夫妻共同财产*原则上均等分割(根据生产$生活的实

际需要和财产的来源等情况*具体处理时也可以有所差别(属
于个人专用的物品*一般归个人所有(

/$一方以夫妻共同财产与他人合伙经营的*入伙的财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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可分给一方所有!分得入伙财产的一方对另一方应给予相当

于入伙财产一半价值的补偿"
#$%属于夫妻共同财产的生产资料!可分给有经营条件和

能力的一方"分得该生产资料的一方对另一方应给予相当于

该财产一半价值的补偿"
##%对夫妻共同经营的当年无收益的养殖%种植业等!离

婚时应从有利于发展生产%有利于经营管理考虑!予以合理分

割或折价处理"
#&%婚后 ’年内双方对婚前一方所有的房屋进行过修缮%

装修%原拆原建!离婚时未变更产权的!房屋仍归产权人所有!
增值部分中属于另一方应得的份额!由房屋所有权人折价补

偿另一方(进行过扩建的!扩建部分的房屋应按夫妻共同财产

处理"
#)%对不宜分割使用的夫妻共有的房屋!应根据双方住房

情况和照顾抚养子女方或无过错方等原则分给一方所有"分

得房屋的一方对另一方应给予相当于该房屋一半 价 值 的 补

偿"在双方条件等同的情况下!应照顾女方"
#*%婚姻存续期间居住的房屋属于一方所有!另一方以离

婚后无房居住为由!要求暂住的!经查实可据情予以支持!但

一般不超过 &年"
无房一方租房居住经济上确有困难的!享有房屋产权的

一方可给予一次性经济帮助"
#+%离婚时一方尚未取得经济利益的知识产权!归一方所

有"在分割夫妻共同财产时!可根据具体情况!对另一方予以

适当的照顾"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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!"#婚前个人财产在婚后共同生活中自然毁损#消耗#灭

失$离婚时一方要求以夫妻共同财产抵偿的$不予支持%
!&#夫妻 为 共 同 生 活 或 为 履 行 抚 养#赡 养 义 务 等 所 负 债

务$应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$离婚时应 当 以 夫 妻 共 同 财 产 清

偿%
下列债务不能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$应由一方以个人财

产清偿’
(!)夫妻双方约定由个人负担的债务$但以逃避债务为目

的的除外%
(*)一方未经对方同意$擅自资助与其没有抚养义务的亲

朋所负的债务%
(+)一方未经对方同意$独自筹资从事经营活动$其收入

确未用于共同生活所负的债务%
(,)其他应由个人承担的债务%
!-#婚前一方借款购置的房屋等财物已转化为夫妻共同

财产的$为购置财物借款所负债务$视为夫妻共同债务%
!.#借婚姻关系索取的财物$离婚时$如结婚时间不长$或

者因索要财物造成对方生活困难的$可酌情返还%
对取得财物的性质是索取还是赠与难以认定的$可按赠

与处理%
*/#离婚时夫妻共同财产未从家庭共同财产中析出$一方

要求析产的$可先就离婚和已查清的财产问题进行处理$对一

时确实难以查清的财产的分割问题可告知当事人另案处理0
或者中止离婚诉讼$待析产案件审结后再恢复离婚诉讼%

*!#一方将夫妻共同财产非法隐藏#转移拒不交出的$或

, 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处理财产分割问题的若干具体意见



非法变卖!毁损的"分割财产时"对隐藏!转移!变卖!毁损财产

的一方"应予以少分或不分#具体处理时"应把隐藏!转移!变
卖!毁损的财产作为隐藏!转移!变卖!毁损财产的一方分得的

财产份额"对另一方的应得的份额应以其他夫妻共同财产折

抵"不足折抵的"差额部分由隐藏!转移!变卖!毁损财产的一

方折价补偿对方#
对非法隐藏!转移!变卖!毁损夫妻共同财产的一方"人民

法院可依照$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%第一百零二条的规

定进行处理#
&&!属于事实婚姻的"其财产分割适用本意见#
属于非法同居的"其财产分割按最高人民法院$关于人民

法院审理未办结婚登记而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案件的若干意

见%的有关规定处理#
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离婚案件中公房使用!承租若干

问题的解答#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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